
2011年 1月 19日 (星期三 ) 
立法會會議席上  
李永達議員就  

“改善基層健康服務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經李國麟議員、陳克勤議員、潘佩璆議員、劉健儀議員、梁家傑議員、

陳健波議員、梁家騮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              
 
鑒於世界衞生組織在 1978年發表關於基層健康服務的《阿拉木圖宣
言》中，確定健康的定義不單在於沒有疾病，還在於身、心和社交

的全面健康，基層健康旨在達到人人健康的目標及《 2008年世界衞
生報告》再次強調，基層健康服務的定位須採取預防與治療並重的

方針，並開展全方位的健康服務；然而，本港的醫護體系現時仍以

疾病治療和預防為主，投放在基層健康工作的資源嚴重不足，而且

基層健康的工作主要限於基層醫療服務，因此無法達到促進人人健

康的目標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採取措施落實《阿拉木圖宣言》，

包括：  
 
(一 ) 全面改善基層健康服務及增加基層健康服務的資源；  
 
(二 ) 設立基金以推動基層健康服務的改革；  
 
(三 ) 制訂統籌機制，讓相關政府部門和民間組織通力合作，

改善勞工、教育、房屋、公共設施、食品安全等環節，

以促進市民健康；  
 
(四 ) 針對不同健康範疇，制訂 ‘人人健康十年指標 ’，並就每項

健康指標制訂工作計劃；  
 
(五 ) 推動健康社區運動，透過社區組織和政府部門，動員社

區人士參與規劃和改善區內的基層醫療服務，並充分利

用區內資源以促進居民的健康；  
 
(六 ) 因應長者、婦女、男士、在職人士、青少年和兒童等不

同人口組別的健康問題和需要，設計不同策略和服務，

並增加資源投放，以期加強健康教育、疾病預防和控制

服務；  
 
(七 ) 為基層健康服務制訂資源及人手預算，以確立未來發展

路向及有關細節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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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加強公私營各醫療專業人員之間的溝通、合作和協調，

以更全面暸解及解決市民所需；  
 
(九 ) 擴展衞生服務團隊，以加強在學校、安老院舍等提供的

健康服務，進一步落實以社區為本的健康服務，發展全

人健康；及  
 
(十 ) 鼓勵公眾對自身健康的參與，以加強他們對個人健康的

自主及自我管理；  
 
(十一 ) 改善基層醫療服務的供應模式，以期達到以人為本、社

區為中心的跨專業團隊服務；  
 
(十二 ) 改善公共基層醫療服務，並提供足夠的資源，以確保弱

勢社羣和長者能更容易獲得全面性的基層醫療和護理服

務；  
 
(十三 ) 增加長者醫療券金額至 1,000元及降低受惠年齡至 65歲；  
 
(十四 ) 為長者提供公營牙科服務；  
 
(十五 ) 為合適婦女提供子宮頸癌疫苗接種計劃和乳癌普查計

劃；  
 
(十六 ) 提供足夠的服務，以達到及早辨識、及早介入的目的，

從而幫助有學習差異的兒童；及  
 
(十七 ) 為風險較高的年齡組別人士提供大腸癌普查計劃；  
 
(十八 ) 推動全民參與，凝聚共識，以制訂推廣全民健康的策略

及方向；  
 
(十九 ) 建立數據庫，透過科學調查，瞭解各區及各組別市民的

健康狀況；  
 
(二十 ) 與海內外其他城市作交流，以期學習及總結促進全民健

康的經驗；  
 
(二十一 ) 與鄰近地區商討及協作，建立區域性架構，以解決共同

關注的健康問題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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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十二 ) 將學童牙科保健服務擴展至中學生，從而加強對學生的
牙齒健康護理；  

 
(二十三 ) 研究提供適度的支持，鼓勵全民驗身，從而達致提升市

民健康及長遠減輕醫療開支的目標；及  
 
(二十四 ) 增加投放資源，以縮短長者輪候日間手術 (例如白內障及

小腸氣手術 )所需的時間；  
 
(二十五 ) 在不同政策範圍令社會環境更趨健康，例如加速改善空

氣質素、加強推廣普及運動，以及制訂最高工時等；  
 
(二十六 ) 增設男士健康中心、長者健康中心及婦女健康中心等，

以減低現時長者健康中心長達 24個月以上的輪候時間，
並研究推行定期身體檢查予基層市民，以及提供更多疫

苗接種計劃，例如 13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；及  
 
(二十七 ) 更積極向公眾推廣及提倡精神健康的重要性，並增加對

精神科的撥款，成立精神健康局，成員包括醫療工作者、

病人、病人家屬及其他持份者，以及應盡快訂立精神健

康政策，以統籌基層精神健康服務，為病人提供最基本

而全面、持續及協調的治療及護理；及  
 
(二十八 ) 投放更多資源在市民健康風險評估方面，並向 50歲或以

上的市民派發健康檢查醫療券，以便市民瞭解自己身體

健康的變化，及早作出治療，或透過運動改善健康；  
 
(二十九 ) 推動公私營合作，擴闊現時的醫療券計劃，以協助長者

及低收入人士獲得更佳的基層醫療服務；及  
 
(三十 ) 推廣已有醫學實證證明有效的健康普查計劃，例如大便

隱血測試等。  
 
 


